
 

 

 

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流程圖 
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發「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」 

申請條件 

1.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，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： 
（1）已成年。 
（2）未成年已結婚。 
（3）未成年，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。 
2.家庭成員僅持有1戶住宅且其使用執照逾10年，該住宅應為申請人持有、其配偶持有或申請人與配
偶、同戶籍直系親屬、配偶戶籍內直系親屬共同持有。 

3.家庭年所得及財產符合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（須符合問與答第二十二題規定） 
4.申請時家庭成員均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補貼。 

1.於核定之日起 6 個月內，檢附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洽承貸金融機構辦理

貸款手續，並完成撥款，且不得分次撥貸。 

2.於撥款之日起 6 個月內完成住宅修繕，並檢附修繕前後之照片予承貸金融機構

備查，但不可歸責於核定戶事由之期間，不予計算。 

線上或書面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出申請 

向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索取申請書表 
網路下載申請書表 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網站首頁右側→「重要政策」→「住宅
補貼專區」 

檢附相關文件 

相關單位提供家庭成員 112年所得及申請日之財產狀況 

 

審查是否符合資格 

評點排序 

否 

補件 

駁回 
 是 


